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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ORRUPTION 反腐

饭店总经理的生财之道
乔英从多年的财务经验中得出，那些苦于不能将支票提现

的单位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客户群

文｜方圆记者 沈寅飞 通讯员 成于庆

位
于北京市石景山区西北角的海特饭

店是该区最早的几家涉外酒店之

一，多年来这家性质为全民所有制

的单位一直是中央及北京市党政机关会议定点饭

店，2008年还曾是奥运会及残奥会的指定接待酒店。

时至今日，顶着金色大字招牌、背靠金牌小区的海

特饭店依然木然地坐落在那里，但是在 2014 年的

短短两个月中，这家饭店成立 15 年以来的两任总

经理却双双因涉嫌贪污罪或者受贿罪被石景山区检

察院采取强制措施。

从海特饭店这两任总经理的履历中可以获知，

他们都是海特饭店的元老，一手掌握海特饭店的

各项大权。第一任总经理名字叫乔英，从 1994 年

便来到北京实兴大厦（1999 年改名为北京海特饭

店）担任财务部经理，从 2002 年升任海特饭店代

总经理后一直全面负责海特饭店的各项事务，直到

2011 年 11 月才被调任至石景山游乐园担任副总经

理，而接替乔英工作的正是长期担任海特饭店原党

支部书记兼副总经理的贾静。

2015 年 10 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作出终审

判决，乔英因犯贪污罪、受贿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

徒刑 16 年，同案中还有北京海特饭店原财务部总

监刘洪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8 年。贾静也于

2014 年年底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为何一个光鲜夺人的总经理的职位却直接成为

了他们走向犯罪的快速通道？案子还需要从海特饭

店成立时说起。

发生在十余年前的偷税漏税案
2002 年，北京海特饭店突然收到了一张来自

北京市税务机关高达 380 余万元的罚款单，并被责

令补缴大额税款和滞纳金。然而时任代总经理的乔

英对于这次税务稽查的结果并没有大吃一惊，因为

他心里是有思想准备的。

在乔英接管海特饭店之前，海特饭店经营的

经营状况并不十分理想，但他认为海特饭店一直有

一项未被好好开发的业务——由于财务不规范，海

特饭店偶尔会帮助一些不方便直接用支票提现的客

户通过饭店的财务账户办理提现业务。乔英从多年

的财务经验中得出，那些苦于不能将支票提现的单

位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客户群。一直以来海特饭店凭

借自己体制上的优势坐拥这项可以帮忙提取现金的

“特殊的服务”。

乔英在此后的经营中重点营销了这项业务。渐

渐地，来海特饭店办会过的单位都知道，在这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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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仅可以用一张支票支付办会所花费的各种费

用，还可以提供一张支票用以提现，虽然提现时要

被收取 10% 至 15% 的手续费，但这在当时也是个

“市场价”。久而久之，甚至有熟悉和关系好的客户

直接找上门来要求提现。

对于这项业务，乔英等人也是十分谨慎的，其

中还有一套严密的流程，他要求海特饭店的工作人

员严格按此办理。首先，如果有客户提出提现的要

求，先由海特饭店销售的销售人员找到乔英，客户

必须当面向他出示支票。然后他按照客户支票上所

盖公章来开具相应的发票金额和抬头的发票，并让

客户带走。最后让销售人员去财务部把客户的支票

交给财务总监刘洪入账。当等待几天支票入账后再

由刘洪转钱给销售人员将钱返还给客户，客户需要

在提现确认单上签字，确认单最终由刘洪统一保存

留底。这样一个完整的提现过程就结束了。

虽然乔英等人知道这种吸引客户的形式并不合

法，但是自从开展这项增值业务之后，饭店的生意

日渐好转，而且收取的手续费转化为饭店的盈余成

为了饭店重要的创收途径。但动静大了就东窗事发

了。2002 年收到举报线索后的税务机关对海特饭

店给客户办理提现业务的事情进行了稽查，继而开

出了如此巨额的罚款单。

“之后饭店的提现业务不敢做了，客源受到了

严重的流失，饭店经营也受到了影响。”乔英有些

失落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想办法缴纳罚款。最后还

是向“东家”北京市石景山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借

款 380 万元平息了这件事情。

“特殊服务”卷土重来
海特饭店的生意再次陷入到不温不火当中。时

隔两年后夏季，炎炎的夏日又燃烧出了乔英等人创

业的激情。有一天，财务总监刘洪兴匆匆地走进乔

英的办公室，顾不上一路小跑擦去脑门上的汗，告

诉了他一个自己刚刚发现的一个可以解决海特饭店

经营困难的问题好消息。

刘洪介绍说，他在与朋友冯元明聊天的过程中

知道，冯元明有个下岗证书，并且从冯元明在税务

局工作的妻子口中证实，现在下岗工人开公司可以

享受免税政策。如果用冯元明的下岗证成立一个会

议服务中心重新办理开票提现业务，那就可以完全

规避偷税漏税的风险了。

有了这样一个让海特饭店起死回生的机会乔英

自然不会错过，他跟刘洪连续几天一有空就凑在一

起讨论如何运作这个新公司。为了突出海特饭店这

块老牌子，他们特意将公司命名为“北京海特花园

旅游会议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海特花园）。乔英甚

至考虑到了这个个体工商户性质的公司开具发票是

否会有问题，在请教了税务人员之后确认能够开具

任何形式的发票才放心。

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做好冯元明的工作。方

案得到乔英的同意后，刘洪马上找到冯元明，开门

见山地问他，可不可以把下岗职工证借她用用注册

个个体工商户？为了消除冯元明的顾虑，刘洪解释

说是为了海特饭店好做账，只需要冯元明前期注

册的时候去工商、税务露个面，以后其他事情都

由他们去办理，不会给他找麻烦，然后每个月给他

2000 元的报酬。有了坐享其成的好处，冯元明便

欣然答应了。

2004 年 8 月，办完工商税务登记手续后，海

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西北角的海特饭店是该区最早的几家涉外
酒店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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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花园悄然开始运作了。不过它的办公地点就在海

特饭店的财务室，海特花园的电脑、发票机、读卡

器和打印机都在里面，就连操作他们的也都是海特

饭店的财务人员。而且海特饭店的销售人员也接到

了通知，饭店为客户提现的业务又恢复了，新老客

户再来开会还是可以带两张支票，一张用来支付会

议和住宿，另一张通过海特花园做提现业务，只不

过这次手续费更优惠，降到了 7%。“通过这种方式，

来海特饭店消费的客户一下子变多了。”乔英自己

也感叹这种营销方式的神奇。

可是在短短五个月后事情又发生了转折。名

义上海特花园的负责人冯元明突然提出要把这个

个体工商户注销。因为这些天由于海特花园异常

税务现象被税务专管员察觉了，冯元明隔三差五

地成为了谈话的对象。大概是冯元明在税务机关

工作的妻子分析了利害关系，让冯元明认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后才做出了无论刘洪怎么劝说都不

改的决定。

无奈，乔英只能让财务做了清账。可能让巧英

等人意想不到了是，截止到 2005 年 1 月，海特花

园竟然积累了高达 25 万余元的利润。

悄然消失的 25 万元
对于海特饭店而言，无端多出的这笔钱成为了

一时间难以消化的障碍。乔英心里明白，“这钱是

海特饭店的利润，应该入海特的账，因为来提现的

都是海特饭店开会的客户，也都是海特饭店的销售

人员具体经手，但入账的话又找不到合适的项目下

账。”对于这笔钱刘洪似乎更加紧张和关心，她几

次向乔英请示，这笔钱怎么处理？乔英说，让他好

好想想再说。

考虑了几天之后，乔英也跟自己做了很多思想

斗争，但转念一想，这笔钱除了自己和刘洪之外又

没什么人知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所以，当刘洪

再次问及这件事情的时候，乔英看了一下周围没人，

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 ：那就咱俩分了吧。

虽然之前刘洪也想过很多种可能，但是乔英突

然给出的答复还是让她迟疑了一下。当天晚上回到

家里，刘洪就失眠了。她把这事跟丈夫说了，两个

人聊了半宿，纠结这钱该不该拿。因为这么大一笔

钱如果按照当时海特饭店所在位置的房价，都足够

一次性支付购买一套宽敞的两居室了。不过，刘洪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乔英是领导，我肯定听他的，

当时要是他说把钱并到海特饭店的账上，我就会把

钱并到海特饭店的账上。”

刘洪是个办事不拖沓的人，没过几天，她便从

海特花园的资金账户中提取了十五万元，分两次直

接存入了乔英的个人账户中，但是在给自己的十万

元中她却选择了一个迂回战术。

当时，刘洪的亲戚正好有一笔十万元的现金需

要支付给一家企业，刘洪得知后就让他帮忙用海特

旅游的账户开了一张十万元的转账支票进行支付，

并告诉他特意把支票上收款单位空着，等到时候填

写即可。于是，刘洪用自己无数次在海特饭店中驾

轻就熟的提现方式，顺理成章而且十分隐蔽地为自

己拿到了这笔钱。

等将海特花园的所有手续还给冯元明后，一切

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至少海特饭店的办会厅不再

是人来人往、喧闹不已。乔英也浅浅地开始将自己

的精力转移集中在别的方面。

总经理的朋友圈
2006 年，乔英正式被任命为海特饭店总经理，

而此时还出现了另一位对乔英权力上有所制衡的海

特饭店党支部书记兼副总海特经理贾静。按照职责

分工，海特饭店的财务、人事、保卫、工程等各方

面工作的大小事务由乔英统筹，贾静主要负责饭店

党支部日常工作，在总经理办公会上提出意见和建

议。只有在乔英不在的时候才能根据授权或指定临

时主持饭店全面工作。

很多时候托关系办事的人都知道，海特饭店真

正掌权的还是乔英。2007 年，海特饭店准备把闲

置的游泳馆改造成水疗馆对外承包，施工方必须自

己垫资并接受饭店工程部的监督。江苏一建筑公司

承包这个工程以后，项目负责人张思佳便有意三番

五次地请乔英去各大饭店吃饭，每次吃完饭之后，

张思佳都会准备一个一万元的现金红包作为礼物。

一来二往，觥筹交错之后，再加上“意思”到位，

慢慢地两人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项目在整个施工

过程中没有收到监督方海特饭店的一点刁难，而且

在工程结束之后非常顺利地拿到了工程款。

乔英很满意张思佳的办事方式，所以接下去

ANTICORRUPTION 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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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主动把海特饭店五层豪华层的改造装修项目

也交给了他。张思佳自然心领神会，每当过节总

是会有所表示。仅这两个项目进行的两年时间里

中，乔英就总共收到了张思佳送给他的现金 6 万

元。

张思佳走后，乔英马上为改造后的水疗馆找

了一位自己心仪的承包商李崇明。李崇明在找到乔

英的时候因为个人原因不具有承包资质，所以找了

朋友的一家公司与海特饭店签订承包合同，这一点

乔英早就知道，不过他在等李崇明还这个人情。李

崇明心里也明白，必须与海特饭店的一把手乔英搞

好关系。于是，他在水疗游泳馆开业之初的 3 个

月，每个月都给乔英 5000 元现金作为感谢，之后

每年春节或中秋我都给乔英 5000 元的沃尔玛购物

卡或者现金。乔英心照不宣，很多时候也提供一

些职责范围内的帮助。渐渐地李崇明与乔英的关系

非同一般，并成为了“好朋友”。2010 年 3 月李崇

明和海特饭店修改承包合同的时候，李崇明给了乔

英 5000 元钱，之后 5 月份又给过乔英 5000 元钱，

2011 年 5 月份，为改造汗蒸馆，李崇明又送给乔英

5000 元钱……只要钱到位就是朋友，一切事情都

好办。

据乔英自己回忆，“李崇明应该给过我共计 4.5

万元现金和价值 1.5 万元的沃尔玛购物卡，某航天

消防工程公司的宋经理给我的 3 万元现金，某装修

工程公司的朱厂长送给我的 5000 元洗浴卡，我还

收了承包海特饭店歌厅老板送给我的 5000 元现金

……”

前赴后继的总经理
不过，总经理乔英在被朋友们簇拥的同时，这

些朋友们也免不了适当地顾及一下副总经理贾静。

如李崇明在 2008 年至 2011 年期间，每逢中秋节、

春节都会悄悄地给贾静递上 1000 元的购物卡。美

其名曰，快过节了，让贾静拿着购物卡去买点喜欢

的东西，而贾静每次都客气推辞一下之后就把购物

卡收下了。

其实，在海特饭店的内部管理层，乔英与贾静

一直绷着的“紧张”关系是人所皆知的。按照海特

饭店的惯例，所有重大事项都是通过每周一次的经

理办公会讨论决定，在经理办公会上实行的是一票

否决制。每个参会人员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而且

大多数时候，办公会主要是以乔英和贾静的意见为

主。如果要是乔英决定了一件事贾静不反对，其他

人就不会反对，但是很多事项的决定上贾静总是有

意无意地保留不统一的意见。

“如果贾静经常提出反对意见，并且始终坚持

反对，事情就决定不了，就只能重新想办法解决。”

乔英很多事情办得都不顺心，如有一次，海特饭店

水疗馆的承包人李崇明提出要在海特饭店员工宿舍

楼上加盖宿舍，乔英刚开始的时候当众表示同意，

后来就是因为贾静反对，没办成这件事情让乔英很

没有面子。

两人的斗争直到 2012 年才真正结束。乔英被

调任到石景山游乐园担任副园长，而贾静开始担任

海特饭店的总经理，主管海特饭店的全面工作。

乔英走后，海特饭店新一把手贾静可谓是如鱼

得水，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众人眼中的红人。仅继

续承包经营着我们海特饭店水疗馆的李崇明一人就

立刻对贾静进行了加码，在随后的中秋节，直接给

了贾静一个装着两万元现金的信封，只不过理由还

是同一个，“快过节了，买点喜欢的东西吧”，而且

在 2012 年春节、2013 年春节、2013 年中秋节和

2014 年春节每次都直接给贾静价值 5000 元的购物

卡。贾静除了心有余悸退还现金之外，对长期收受

的购物卡还是照收不误。

令办案人员十分诧异的是，早在 2013 年对乔

英进行初查开始，就多次前往海特饭店调取材料，

而贾静还曾多次协助办案人员提供相关资料。“没

想到的是她不仅不引以为鉴，反而顶风作案，收取

李崇明等人购物卡的同时，还收受某消防烟感系统

的维护商的掌上电脑、苹果手机等物品。”办理该

案的石景山区检察院检察官说。

“我当时觉得收受现金的行为是受贿行为，而

收受购物卡的行为则没有那么严重。”贾静说是自

己认识上不够深刻，这也是她为什么只把李崇明给

的 2 万元现金退了回去，而没有把购物卡、电子产

品退还给他们的原因。

对于此，或许乔英的自我忏悔更能说明一些缘

由：“最后是我贪念作祟……”（文中李崇明、张思佳、

冯元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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